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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工〔2019〕90 号

关于下达 2019 年化工园区环境监测预警
体系建设经费的通知

乳源县财政局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 2019 年化工园区环境监测预警体

系建设经费的通知》（粤财资环〔2019〕19 号）、《韶关市生态

环境局关于 2019 年化工园区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经费有关

情况的函》（韶环函〔2020〕6 号）文件精神。现将 2019 年化

工园区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经费经费 426.25 万元下达给你

县（项目承担单位：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；具体实施单位：

生态环境局乳源分局；项目资金用途：韶关乳源氯碱化工基地

有毒有害气体监测预警体系建设）。此项资金列 2019 年度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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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支分类科目“2110399-其他污染防治支出” 一般公共预算支

出科目。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你县收到通知后，尽快通知项目实施单位完善项目实施内

容、项目实施计划、资金分配方案或资金使用计划、绩效目标

等，加紧推动项目的实施及项目支出进度。项目承担单位要按

照下达的项目资金做好项目实施计划，严格项目管理，确保项

目建设进度和质量，不得自行变更项目内容。同时，项目主管

部门要加强对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监管，使项目早日发挥效益。

项目承担单位要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加强

资金的使用监管，严禁资金截留挪用，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，

不得闲置。同时，严格贯彻执行《关于深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

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》（粤办发〔2018〕17 号）要求做好预算

执行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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